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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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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

θ

許
振
明

4閉
室
口

實
施
市
場
經
濟
體
制
的
國
家
，
政
府
在
經
濟
中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並
不
相
同

。

例
如
:
中
共
實
施
所

謂
的
中
國
式
或
社
會
主
義
的
巾
場
經
濟
，
政
府
之
權
力
常
凌
駕
市
場
及
民
間
部
門
之
上

。

美
國
實
施
之

資
本
式
市
場
經
濟
，
政
府
較
尊
電
市
場
機
能
，
且
亦
受
民
意
機
關
嚴
格
監
督
，
權
力
不
若
中
共
政
府
那

般
強
勢
。

儘
管
如
此
，
美
國
不
同
總
統
執
政
，
其
顯
現
之
政
府
力
量
相
對
於
民
間
力
量
及
干
預
市
場
之

現
象
亦
有
程
度
差
別

。

例
如

﹒

一
九
三
0
年
代
之
羅
斯
福
政
府
及

一
九
九
0
年
代
之
柯
林
頓
政
府
，
雖

間
為
民
主
黨
政
權
，
但
政
府
力
量
及
市
場
下
預
政
策
的
實
施
明
顯
商
極
大
差
異

。

經
酒
與
環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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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國
憲
政
體
制
由
戒
嚴
時
期
較
變
為
解
嚴
後
之
民
主
政
體
，
政
府
在
市
場
經
濟
中
所
扮
演
角
色
，

亦
隨
時
代
更
異

。

不
過
，
即
使
在
解
嚴
後
的
這
段
期
間
，
政
府
力
量
相
對
於
民
間
力
量
亦
在
轉
變

。

眾

所
周
知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政
府
實
施
六
年
國
家
建
設
計
畫
，
造
成
財
政
狀
況
惡
化

。

後
來
，
政
府
冉
八
十

三
年
起
採
行
減
肥
措
施
，
進
行
財
政
重
整
，
中
央
政
府
預
算
赤
字
由
八
十

二
年
度
之

一
千
九
百
餘
億
元

降
為
八
十
七
年
度
的

一
五
四
餘
億
元
剩
餘

。

而
中
央
政
府
債
務
在
八
十

二
年
度
之
八
千
多
億
元
，
約
估

C
O
可
之
十
四
%
'
債
務
成
長
率
逐
年
減
緩
，
至
八
十
七
年
度
，
約
為

C
U
可
之
十
六
%
。

政
府
預
算
赤
字
支
山
規
模
之
變
化
，
不
但
反
映
其
經
濟
力
及
財
政
政
策
擴
張
程
度
，
而
且
也
反
映

政
府
與
市
場
之
關
係

。

例
如
:

民
國
八
十
年
至
八
十

二
年
間
，
政
府
大
量
增
加
財
政
規
模
，
予
民
眾
有

政
府
力
量
擴
張
及
壓
迫
市
場
機
能
的
感
覺

。

而
八
十
二
年
至
亞
洲
金
融
風
暴
發
生
期
間
，
經
濟
自
由
化

及
金
融
自
由
化
國
際
化
的
推
動
，
亦
改
變
人
們
對
於
政
府
不
尊
重
市
場
機
能
的
印
象

。

然
而
，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政
府
之

一
連
串
強
勢
作
風
，
不
但
禁
止
本
國
法
人
從
事
無
本
金
遠
期
外
性

交
易
，
而
且
亦
採
取
擴
大
內
需
及
各
項
籽
困
之
金
融
穩
定
措
施
，
政
府
力
量
干
預
市
場
運
作
十
分
明

顯
。

不
但
引
來
經
濟
自
由
學
者
的
批
判
，
而
且
亦
使
政
府
支
出
由
八
十
七
年
度
佔

C
U
可
之
二
十
三

.

四
%
升
為
八
十
八
年
度
之

二
十
六
﹒
二
%
。

再
加
上
八
十
八
年
之
九

二
一
集
集
大
地
霞
，
政
府
發
布
緊

急
命
令
，
並
擴
大
救
災
措
施
運
用
範
圍
至
十
月

二
十
二
日
嘉
義
震
災
地
區
，
讓
崇
尚
市
場
機
能
運
作
的



自
由
學
者
更
加
疑
懼

。

本
文
擬
從
經
濟

、

社
會
及
政
治
名
層
面
來
探
討
政
府
在
經
濟
巾
扮
演
的
角
色
，
性
討
論
政
府
力
量

與
民
間
力
川
軍
問
之
平
衡
互
動
關
係
及
檢
討
政
府
干
預
市
場
機
能
問
題

。

同
時
亦
兼
論
政
府
財
政
負
擔
問

題主
要

家
政
府
支
出
規
模

由
(
表
一
)
知
，
一
九
九
七
年
我
岡
政
府
支
出
古

C
U

可
比
率
為
二
十
凹
%
'
與
(
)
閉
門
口
國
家
相

比
，
尚
屬
合
埠
，
但
比
南
韓
之
一

一十
一
一﹒
二
%
放
墨
西
哥
之
卡
七

﹒

三
%
高
。

不
過
，
南
韓
在
歷
經
亞

洲
金
融
風
暴
後
﹒
財
政
赤
字
明
顯
提
高
，
-
九
九
九
年
政
府
支
出
占

2
)

可
比
率
將
提
高
至
二
卡
六
.

六
%
。

而
我
國
受

一
九
九
八
年
金
融
危
機
及
震
災
影
響
，

于
九
九
九
年
政
府
古
出
占
(
)
。
可
比
率
將
高

於
原
估
計
數
的
二
卡
六
﹒
二
%
。

至
於
我
國
中
央
政
府
與
地
方
政
府
支
出
規
模
相
對
大
小
，
則
可
觀
察

中
央
政
府
歲
出
占
各
級
政
府
歲
出
比
率
變
化
得
知

。

該
項
比
率
由
八
十
年
度
之
六
十
五

﹒

。
九
%
逐
漸

下
降
至
八
十
八
年
度
之
五
十
七

﹒

二
五
%
。

如
果
觀
察
。
開
門
口
各
國
，

一
九
九
七
年
該
項
比
率
除
英
國

為
七
十
六

﹒

八
%
外
，

美
國
為
六
卡

﹒

八
%
'
H
本
為
六

十
四
﹒
八
%
﹒
德
關
起
六

L
|

八
﹒

一
%
，
南

一
從
哪
桐
區几個
海
且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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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1997 1999* 2000* 革y、

澳大利亞 23.5 29 .4 30.3 35. 1 32.1 35.1 33.5 32.6 32.3 

奧地利 37.6 44.3 47. 1 50 .4 48.6 52.6 49.8 49.3 49.0 
社

比利時 4 1.9 50.9 57.3 6 1.0 53.5 53.6 51.7 50.6 49.9 各自

加拿大 34. 1 39.2 39.6 46.0 46.7 46 .4 42.3 4 1. 8 41.5 

捷克 • • • 42. 1 40.8 43. 1 43.4 

丹麥 56.0 59.3 56.6 54 .4 53 .4 

芬蘭 28.5 35.5 35.7 42.2 44.5 55.1 5 1.9 48.0 46.9 

法國 38.5 43 .4 46. 1 52.1 49.8 54.3 54.2 54. 1 53.6 

德國 38.3 48 .4 47.9 47.0 45.1 49.8 47.9 47.1 46.8 160 
27.9 30 .4 42.9 48.2 48.3 42.7 4 1.4 4 1. 1 

匈牙利 49.2 44.5 43.5 43.7 

冰島 32.5 35.7 39.3 39.0 36.6 35.0 35.0 

愛爾蘭 48.2 5 1.0 39 .0 37.6 35. 1 32.2 31.5 

義大利 33. 1 4 1.5 42.2 5 1.3 54.0 52.7 50.2 49.2 48.5 

日本 19 .0 26.8 32.0 31.6 3 1 .3 35.6 35.0 39.2 39.8 

南韓 1 7. 1 19.3 17.6 1 8. 1 1 9. 1 27.2 26.6 76.9 

盧森堡

墨西哥 17.2 17.7 17 .3 15.7 15 .4 

荷蘭 4 1.3 50.6 55.8 57.1 54. 1 5 1.3 48.7 47.8 47.7 

紐西蘭 48.8 38.8 38.9 4 1.5 40.2 

挪威 34.9 39.8 43.9 4 1.5 49.7 47.6 43.6 47.0 47.0 

渡蘭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49.3 46.9 46.2 46.0 

葡萄牙 19.5 28.0 23.2 40.2 40.6 44.5 43. 1 43.6 .. D.5 

西班牙 21.6 24 .4 32.3 40.2 42.5 45.5 42.2 4 1.2 40.5 

瑞典 44.2 50.1 60. 1 63.3 59. 1 65.6 62.3 60.2 58.5 

瑞士 4 1.0 47.5 48 .8 49.5 49.5 

土耳其 22.5 19.8 26.6 23.8 23.9 

英國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4 1.8 44 .4 4 1.0 40.8 4 1 . 1 

美國 3 1.0 34.0 33.2 35.5 35.2 34.9 33.6 32.3 32.2 

資料來源: Economic Ollllook.J lI ne 1998.0EC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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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
為
六
十
﹒

三
%
。

上
述
各
國
中
央
政
府
支
出
資
料
均
包
括
社
會
保
險
基
金
項
目

。

因
此
我
國
中
央
集

權
情
況
應
不
如

一
般
認
為
那
般
嚴
重

。

不
過
，
如
果
去
除
社
會
保
險
基
金
項
目
，
一
九
九
七
年
英

、

美
、
日
、
德
國
、
南
韓
之

該
項
比
率
分
別
為
六
十

二
﹒

三
%
'
三
十
七
%
'

二
十

一
﹒
四
%
'
十
九
﹒

七
%
及
四
十

三
﹒

一
%
。

政
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底
我
國
各
級
政
府
債
務
總
額
為

二
兆

一
二
五
七
﹒
五
億
多
元
，
占
前

三
年
度

。
巳
可
平
均
數
二
十
七
%
'
低
於
「
公
共
債
務
法
」
規
定
之
四
十
八
%

。

而
中
央
政
府
因
承
接
台
灣
省

六
四
六
四
億
元
債
務
後
，
債
務
餘
額
已
達

一
兆
八
九
九
九
億
元
，
占
當
年
度
歲
出
之

二
二
一
%
，
而
達

到
最
近
十
年
來
最
高
峰

。

若
以
中
央
政
府
債
務
餘
額
占

G
U
可
比
率
來
看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代
平
均
達
十

六
﹒

五
一
%
，
高
於
六
十
年
代
及
七
十
年
代
之

一
﹒
七
四
%
及
二
﹒

八
二
%
。

事
實
上
，
中
央
政
府
債

務
餘
額
占
G
U
可
比
率
由
八
十
年
度
之
六
%
逐
年
增
加
至
八
十
七
年
度
之
十
六
%
及
八
十
八
年
度
之
二

十
五
%

。
若
以
中
央
政
府
債
務
餘
額
占
歲
出
比
率
來
看
，
亦
由
八
十
年
度

三
十
二
%
急
速
上
升
至
八
十

七
年
度
之

二
二

%
及
八
十
八
年
度
之

二

經
濟
與
環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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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述
中
央
政
府
財
政
負
擔
急
速
增
加
，
與
政
府
支
出
膨
脹
有
關

。

而
各
級
政
府
歲
出
淨
額
占

。
口
可
比
率
由
民
國
七
十
年
代
平
均

二
十
三
%
'
增
為
民
國
八
十
年
代
之

二
十
六
.
三
%
。

這
些
支
出

的
增
加
，
與
政
治
、
經
濟
及
社
會
各
方
面
發
展
息
息
相
關

。

也
表
現
政
府
力
量
之
擴
張
及
施
政
魄
力

。

在
政
治
建
設
方
面
，
包
括
七
十
七
年
度
起

三
年
之
四
千
五
百
億
元
(
其
中
央
負
擔

二
千
億
元
，
省

政
府
負
擔
二
千
五
百
億
元
)
公
共
設
施
保
留
地
徵
收
;
八
十
年
度
之
戰
士
授
田
憑
據
及
中
央
資
深
民
代

退
職
金
支
出
;
二
二
八
補
償
金
支
出
;
各
項
選
舉
支
出
及
社
會
福
利
支
票
支
出
等

。

而
社
會
建
設
之
社

會
福
利
支
出
則
鉅
幅
提
高

。

例
如
:
農
民
保
險
、
殘
障
津
貼
、
老
農
津
貼
、
全
民
健
保
等
制
度
之
開

辦
。

至
於
經
濟
建
設
支
出
，
例
如
六
年
國
建
，
及
反
景
氣
循
環
措
施
，
例
如
擴
大
內
需
，
均
使
政
府
支

出
增
加
。

由

(
表
二
)
知
，
我
國
政
府
支
出
規
模
，
由
民
國
四
十
年
代
之
平
均

二
十
%
左
右
逐
年
上
升
至
八

十
年
代
之
平
均

二
十
六
%
。

上
述
政
府
支
出
的
成
長
及
公
務
員
人
數
由
民
國
八
十
年
之
五
七
四
六
五
八

人
增
為
八
十
六
年
的
六

二
五
七
五
三
人
。

若
再
加
上
各
種
財
經
法
規
的
新
修
訂
，
我
國
政
府
在
經
濟
中



實
際
扮
演
的
份
量
可
能
比
一
般
想
像

的
還
重
。

一
般
經
濟
學
原
理
中
討
論
政
府
之

經
濟
功
能
，
包
括
提
供
公
共
商
品
及

勞
務
;
維
持
所
得
分
配

平
均
;
維
護

市
場
公
平
競
爭
環
境
;
降
低
民
間
經

濟
活
動
所
造
成
之
外
部
成
本

。

當
政

府
提
供
更
多
的
公
共
服
務
及
商
品
及

推
動
上
述
各
項
施
政
措
施
時
，
不
但

增
加
政
府
支
出
，
而
且
亦
增
修
許
多

財
經
法
規

。

隨
著
政
治
民
主
化
，
人

們
對
於
社
會
福
利
、
公
共
設
施
、
環

境
品
質
、
治
安
及
國
防
的
需
求
與
日

遞
增
，
遂
使
政
府
支
出
規
模
不
斷
提

高
。

再
加
上
經
濟
景
氣
衰
退
及
震
災

經
濟
與
環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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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

(表二) 中華民團政府歲出占CëIlfl;比率，

中央政府歲出占各級政府

最出比率 (% ) 

12.7 6 1.95 

13.2 62.56 

13.7 59.05 

14.5 63 .04 

16.5 62.74 

17.9 65.09 

20 .4 67.77 

19.7 63 .96 

16.9 57 .48 

17.0 59.65 

15.5 61.02 

16 .4 68.33 

13 .4 57.26 

15.0 57.25 

41-59年度平均

50-59年度平均

60-69年度平均

70-79年度平均

80-89年度平均

80年度

81年度

82年度

83年度

84年度

的年度

86年度

87年度

88年度

各級政府歲出淨額占中央政府歲出自GDP

GDP比率 ( % ) 比率(% ) 

20.5 

2 1 . 1 

23 .2 

23.0 

26.3 

27 .5 

年度

30.1 

30.8 

29 .4 

28.5 

25 .4 

24.0 

23 .4 

26.2 

資料來源﹒中華民國88年下半及8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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帶
來
的
國
民
所
得
及
財
富
損
失
，
更
加
重
財
政
負
擔
。
而
政
府
力
量
相
對
於
民
間
力
量
也
隨
之
提
高

。

究
竟
政
府
經
濟
力
量
比
率
之
提
高
是
否
會
損
及
民
眾
利
益
?
在
民
主
政
治
體
制
下
，
此
由
民
眾
的

意
願
決
定
。

民
眾
可
以
利
用
選
票
來
表
達
其
對
政
府
施
政
支
持
程
度
，
亦
即
表
達
人
民
對
於
公
共
支
出

的
需
求
。

此
與
社
會
主
義
集
權
國
家
(
例
如
:
中
共
)
，
由
少
數
人
決
定
公
共
支
出
規
模
不
同

。

與

雖
然
政
府
力
量
的
擴
充
常
會
排
擠
民
眾
經
濟
活
動
，
以
致
縮
小
市
場
交
易
規
模

。

然
而
市
場
受
壓

縮
是
否
代
表
政
府
違
反
市
場
機
能
?
此
視
政
府
干
預
市
場
方
式
而
定
。
例
如
:
政
府
為
維
持
金
融
及
匯

率
穩
定
，
中
央
銀
行
常
於
金
融
及
外
匯
市
場
進
行
貨
幣
政
策
及
外
匯
政
策
操
作

。

又
為
反
制
景
氣
循

環
，
政
府
亦
常
採
取
擴
張
性
財
政
政
策
，
經
由
減
稅
或
增
加
公
共
支
出
以
刺
激
民
間
經
濟
活
動
，
加
速

景
氣
復
甦
。

然
而
，
若
政
府
採
取
直
接
改
變
市
場
運
作
的
遊
戲
規
則
，
則
此
種
政
策
干
預
明
顯
阻
礙
市
場
機
能

正
常
運
作
。

政
府
介
入
民
間
經
濟
活
動
，
係
著
眼
於
維
護
公
平
公
正
交
易
、
讓
資
訊
透
明
化
、
維
持
市

場
紀
律
、
使
勞
動
及
各
種
資
源
能
充
分
流
通
、
及
讓
市
場
運
作
充
分
發
揮
效
率

。

因
此
，
若
市
場
功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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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彰
或
市
場
失

(
5
E
s
r
c
戶

E
E

--
0
)時
，
則
正
是
政
府
介
入
民
間
經
濟
活
動
最
適
時
機

。

不
過
政

府
亦
有
失
靈
之
時
，
此
乃
民
眾
要
求
政
府
干
預
市
場
力

量
必
須
加
以
限
制
規
範
的
理
由

。

例
如
: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下
半
年
出
現
之
企
業
財
務
危
機
及
伴
隨
之
金
融
機
構
信
用
危
機
與
股
市
信

心
危
機
。

政
府
採
取
一
連
串
股
市
護
盤
、
企
業
籽
困
、
移
轉
金
融
機
構
經
營
權
、
金
融
籽
困
等
對
抗
金

融
危
機
措
施
，
已
涉
及
改
變
市
場
遊
戲
規
則

。

因
此
，
不
但
媒
體
輿
論
及
自
由
經
濟
學
者
不
斷
質
疑
批

評
，
而
且
亦
引
起
民
意
機
關
的
關
切

。

例
如.. 

監
察
院
糾
正
及
立
法
院
財
政
政
策
委
員
會
之
成
立
金
融

監
理
小
組
等
。

又
如
最
近
兩
次
大

地
震
引
來
的
震
災
，
政
府
發
布
緊
急
命
令
，
直
接
介
入
災
區
救
援
，
復
原
及
重

建
工
作
，
亦
引
發
民
意
代
表
之
疑
懼

。

至
於
國
外
之
例
子
，
例
如

.. 

亞
洲
金
融
風
暴
受
創
國
，
南
韓
及
泰
國
在
經
濟
重
創
後
，
政
府
亦
採

取
斷
然
介
入
市
場
，
強
制
實
施
企
業
重
整
及
金
融
改
革
等
各
項
措
施

。

此
血
二
九
三
0
年
，
美
國
經
濟

大
蕭
條
期
間
，
羅
斯
福
總
統
推
行
新
政
及
宣
布
「
銀
行
假
期
」
(
宮
妄
言

E
a
m
)
以
緩
和
銀
行
例
閉

危
機
的
情
況
類
似
。

上
述
這
些
政
府
直
接
干
涉
市
場
運
作
的
例
子
，
多
數
均
得
到
民
眾
支
持
，
此
可
由
事
後
選
舉
或
民

意
反
應
得
知
。
然
而
為
避
免
流
弊
，
實
施
民
主
政
治
的
國
家
，
通
常
對
政
府
干
預
政
策
或
法
令
有
嚴
格

經
濟
與
環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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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範
。
例
如
.. 

要
求
政
策
施
行
的
透
明
化
，
必
須
接
受
民
意
監
督
，
及
立
法
規
範
執
行
程
度
及
範
圍

。

政
府
在
市
場
經
濟
中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，
取
決
於
各
國
政
治
制
度

。

在
實
施
資
本
主
義
的
國
家
，
通

常
比
實
施
社
會
主
義
的
國
家
較
尊
重
市
場
機
能
及
民
間
經
濟
活
動
。

然
而
，
即
使
在
資
本
主
義
市
場
經
濟
體
制
中
，
政
府
力
量
及
對
於
市
場
機
能
之
干
預
程
度
亦
不
相

同
。

民
主
政
治
國
家
均
透
過
選
舉
，
民
眾
以
選
票
來
決
定
最
適
政
府
規
模
及
對
於
政
府
平
預
市
場
的
認

同
度
。我

國
在
解
嚴
後
，
由
於
政
府
推
行
民
主
政
治
、
社
會
福
利
及
經
濟
建
設
等
措
施
，
以
至
於
政
府
力

量
逐
漸
擴
充

。

最
近
因
金
融
危
機
及
地
震
造
成
經
濟
極
大
衝
擊
，
政
府
力
量
進

一
步
擴
大
，
部
分
經
濟

學
者
及
民
意
代
表
對
於
公
共
政
策
的
執
行
之
透
明
化
要
求
日
漸
高
漲

。

未
來
這
些
爭
端
，
除
了
訂
定
法

律
規
範
外
，
尚
可
透
過
民
主
政
治
之
運
作
來
解
決
爭
議

。


